[bookmark: _GoBack]《新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规范我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使用与管理，保障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提升城市功能与品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县自然资源局牵头起草了《新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是政府依法征收、专项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性基金，是保障城市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财力支撑。近年来，随着我县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原有配套费征收管理工作中逐渐暴露出政策依据不统一、征收标准不一致、减免范围不明确、征收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影响了资金筹集效率和公平性。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征收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亟需制定一部系统、明确、可操作的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
二、政策依据
本办法的起草严格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豫政〔2014〕72号）；
2.《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河南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2022版)的通知》（豫营商〔2022〕1号）；
3.《河南省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
4.《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信阳市工业及物流仓储类工程项目“拿地即开工”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信政办〔2021〕51号）；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十三条，主要内容包括：
1.明确征收性质与用途（第二条）：明确配套费属于政府性基金，专项用于城镇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
2.界定征收范围与对象（第三条）：规定在县域范围内国有土地上进行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单位或个人为缴纳义务人。
3.规范征收主体与程序（第四、五条）：明确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受托征收单位，并规定了施工许可环节一次性缴清的原则；对不需办理施工许可的小型工程，由县自然资源局在规划许可环节征收。强调使用省级财政票据，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4.规范资金使用管理（第六条）：要求编制年度使用计划，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5.制定征收标准（第七条）：地上部分按建筑面积40元/平方米征收，地下部分按20元/平方米征收，并对人防工程予以免缴。
6.细化减免优惠政策（第八条）：分类列举了执行国家、省、市减免政策的项目，以及本县实施的减征、免征情形，涵盖教育、乡镇建设、招商引资、公共设施、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并推行“免申即享”便民措施。
7.强化后续监管与责任（第九至十二条）：对改变用途、竣工面积超出原批准范围等情形明确补缴要求；对“三违项目”等遗留问题规定按原政策处理；严禁擅自减免，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8.施行与解释（第十三条）： 规定本办法施行日期及解释权归属。
四、主要特点
1.政策衔接性强。充分贯彻上级文件精神，与营商环境优化、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等改革相衔接。
2.标准清晰透明。统一并细化了征收标准和减免目录，减少执行中的自由裁量空间。
3.流程便捷高效。明确部门职责，推行“免申即享”，优化征收流程，提高服务效率。
4.导向激励明确。通过差异化收费政策，鼓励地下空间利用、产业项目落地和民生事业发展。
5.监管机制健全。构建了征收、使用、监督、责任追究的全过程管理体系。
五、实施时间
具体实施日期将在履行完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等程序后，于正式发布文件中明确。
六、征求意见情况
目前，《办法》已初步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确保办法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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